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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规范流动加油车作业消防安全管理，杜绝违章加油而导致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公司财产及人

员安全，制订本规定。

2.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范围内所有流动加油车的作业管理；

3. 定义

流动加油车作业是指在运油车的基础上加装加油机、自动卷盘、加油枪、泵等主要部件， 为在

厂区作业的车辆临时性加注燃料的作业。

4. 权责

4.1 使用单位对流动加油车及其作业的安全管理全面负责；

4.2 业务管理部门负责对下属包商的流动加油车及其作业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4.3 行政部负责流动加油车作业安全的综合监督管理；

5. 管理内容

5.1 基本规定

5.1.1 进入厂区作业的流动加油车需具备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的资质（附件 8.1）；

5.1.2 凡需进入厂区作业的流动加油车必须向警卫课提出申请，并经核准后方可入厂作业；

5.1.3 流动加油车操作员须为固定人员，使用单位负责人及加油车操作员必须参加经消防课组织的

消防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能在厂区内进行加油作业；

5.1.4 流动加油车在厂区内只能对本单位的作业车辆进行加油作业，禁止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油

料交易等经营活动；

5.2 安全作业规定

5.2.1 流动加油车的停放应设置专用的停车棚，车棚应远离火源，并设置明显的禁火标志和充足的

灭火器材；

5.2.2 流动加油车在厂区内行驶车速不得超过 30KM/小时，必须按指定的路线行驶，并注意避让其

他车辆。禁止在有明火作业的区域或道路上行驶或停留，禁止在生产车间、厂房、仓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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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穿行或停留，车辆在行驶中除加油作业人员外，禁止闲杂人员搭乘；

5.2.3 流动加油车的加油作业点必须提前向行政部消防课申请，经核准同意后，由车辆使用单位在

指定加油点划线喷字，并在规定的划线区域内进行加油作业，严禁擅自改变加油作业地点；

5.2.4 加油车上必须配置有充足的灭火器材，油车到达指定加油点后应拉设好防护栏和警示标识，

禁止闲杂人员靠近加油车；

5.2.5 加油作业前作业人员要对储油罐的接口、阀门、高压防护阀、输油管、加油枪等部位进行检

查，确保各部件正常有效，方可启动使用；

5.2.6 加油时应随时注意加压泵的工作压力， 不得超过额定压力，避免因超压造成油车输油管崩

开或跑油、漏油现象；

5.2.7 油车加油过程中一旦发生油料泄露情况，应立即停止加油，检查泄露部位，进行应急处理，

处理完后应对油车进行全面检查，待隐患彻底排除后方能恢复加油作业；

5.2.8 加油结束后应对加油车各阀门、接口进行全面检查，避免跑、冒、滴、漏油现象，并锁好加

油机。

5.2.9 雷雨大风天气，禁止流动加油车进行加油作业；

5.2.10 流动加油车排气管必须装置防火罩（火星熄灭器）；

5.2.11 流动加油车及作业人员禁止携带烟火入厂；

5.3 检查维护与应急管理

5.3.1 使用单位应制定流动加油车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使用、检查、维护保养等管理；

5.3.2 使用单位应定期每日对加油车进行日常检查，每月进行专项检查，按车辆及加油设备的使用

要求定期进行维保，确保油车及设备完好，各项检查保养记录应保存完整；

5.3.3 油罐等设备应按国家法规要求定期检验，确保安全。

5.3.4 使用单位应针对流动加油车作业制定可行性的应急处置方案，并报消防课备案；

6. 罚则

6.1 未经公司许可，擅自进入厂区进行加油作业或未按要求向行政部申请擅自进行加油作业的，

一经发现处以车辆责任单位违约金扣罚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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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流动加油车在厂区内对非本单位的车辆或个人进行加油，或进行交易经营活动的，一经核实

将油车驱逐出厂，并列入黑名单，永不许进厂；

6.3 流动加油车未按规定车速或路线行驶，或在非指定地点进行加油作业的，处以责任单位违约

金扣罚 5000 元；

6.4 流动加油车未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或作业时未采取防护措施的，处以责任单位违约金扣罚

2000 元；

6.5 加油车未正确安装防火罩的，处责任单位违约金扣罚 1000 元，并驱逐出厂按要求安装好防火

罩后再申请入厂作业；

6.6 加油车辆及设备出现跑、冒、滴、漏油等异常现象的，立即责令停止作业，待异常排除后再

恢复加油作业；

6.7 作业车辆及人员违规携带烟火，按《厂区禁烟管理办法》要求执行；

6.8 流动加油车在厂区因违规作业发生火灾火警事故的，按公司《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执行。

7. 附则

7.1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7.2 本办法解释权归行政部工安处；


